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馬太福音第十章1至23節伴讀材料

選差工人

馬太十章一至四節說到選差十二使徒。在十章以前，主單獨盡祂君王的職事。但從本章開始，十二位使徒加進來，以擴大、擴展職事。

一 給他們權柄趕鬼並醫病

一節說，『耶穌叫了十二個門徒來，給他們制伏污靈的權柄，可以趕逐牠們，並醫治各樣的疾病，和各種的症候。』這裏趕逐污靈和醫治疾病的權柄，乃是豫嘗來世，就是千年國的能力。（來六5。）在那裏所有的鬼都要被趕出，各樣的疾病也都要得醫治。（賽三五5～6。）

二 把他們兩個兩個的配對

二至四節題到十二使徒的名字。使徒就是受差遣的人。現在十二門徒（太十1）就要受差遣，因而成為十二使徒。主差遣十二使徒時，把他們安排成對：西門彼得和安得烈，雅各和約翰，腓力和巴多羅買，多馬和馬太，亞勒腓的兒子雅各和達太，熱烈派的西門和加略人猶大。我們需要牢牢記住這原則。我們都必須是成對的。尤其是青年人，沒有一人該憑自己到任何地方去。我們需要另一人與我們配合。看看你的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脣、肩膀、胳膊、手、腿和腳；你的身體都是安排成對的。每當主給你負擔去某地，不要自己去，乃要成對的去。你若沒有另一人與你配合，就會失去祝福。要得著祝福，就必須是成對的。這不是我的意見，乃是主的經綸。因此，我們都必須學習成對，與別人配合。

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將馬太列在多馬之前。（可三18，路六15。）但本書的作者馬太，將自己列在多馬之後，顯出他的謙卑。在三節，馬太特別標明自已是稅吏，也許是懷著感激，記念他的得救。連一個受人藐視、有罪的稅吏，也能成為屬天國度君王的使徒。這是何等的救恩！ 

熱烈派的西門與出賣主的加略人猶大成對。熱烈派，出自希伯來文，kanna，克南，意熱烈的；不是指迦南地，乃是指加利利人的一派，人稱他們為熱烈派。（見路六15，徒一13。）加略，可能源於希伯來文，意加略人。加略在猶大境內。（書十五25。）因此，猶大是惟一來自猶太地的使徒，其餘的使徒都是加利利人。

擴展國度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

一 王差遣十二使徒只往以色列家去

十章五至十五節有擴展國度福音到以色列家的路。在五、六節，我們看見主耶穌囑咐十二使徒，外邦人的路不要走，撒瑪利亞人的城不要進，只往『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裏去。』撒瑪利亞人是外邦人和猶太人的混血種。（王下十七24，拉四10，約四9。）

十二使徒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，（太十6，）又受囑咐不要往外邦人或撒瑪利亞人那裏去。那些受主差遣的人，有主的權柄。當主差遣這十二人時，祂就賜給他們權柄。每當我們受差遣，我們就必須相信主的權柄與我們同在。

二 傳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

七節說，『且要隨走隨傳，說，諸天的國已經臨近了。』甚至在這時候，諸天的國還沒有來到，只是已經臨近了。

三 運用國度的權柄

使徒受差遣出去傳諸天的國時，得著權柄，醫治病弱的，復活死亡的，潔淨患痲瘋的，並且把鬼趕出去。（太十8。）他們該在他們的使命上運用這樣的權柄。

四 作工的配得貪物

在九、十節主說，『你們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，行路不要帶口袋，不要帶兩件裏衣，也不要帶鞋和手杖，因為作工的配得食物。』十二使徒（受差遣往以色列家去，不是往外邦人那裏去）是工人，配得他們的食物，不需要隨身攜帶生活必需品。（然而，主的工人受差遣往外邦人那裏去，應當對外邦人一無所取－約參7。）等到主被以色列家完全棄絕時，這原則就更改了。（路二二35～38。）

五 把平安帶到他們所住的家

十二、十三節說，『你們進了那家，要向那家問安。那家若配得，就讓你們的平安臨到那家；若不配得，就讓你們的平安仍歸你們。』當主差遣我們的時候，我們有主的同在，有平安。每當我們受差遣，主的權柄、同在和平安就隨著我們。這就是主告訴使徒要尋找配得平安之人的原因。祂似乎說，『找找看，誰配得你們的平安。他們若不接待你們，你們離去的時候，你們的平安就與你們同去。』這很有意義。接待主所差遣的人，使徒，意思就是接待主的同在和平安。棄絕他們，意思就是棄絕主的同在和平安。受主差遣不是微不足道的事，因為我們受差遣的人，成了主的代表。我們有祂的權柄、祂的同在、和祂的平安。我們無論往那裏去，這些都隨著我們。凡接待我們的，就有主的同在和主的祝福。這樣，王的職事就得著擴展。

六 審判棄絕的人

在十四、十五節主說，『凡不接待你們，不聽你們話的，你們離開那家或那城的時候，就把腳上的塵土跺下去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在審判的日子，所多瑪和蛾摩拉地所受的，比那城所受的還容易。』這指明神審判的刑罰，有不同的程度。棄絕主的使徒和他們的話，要比所多瑪和蛾摩拉的罪，招來更重的刑罰。

這就是王職事得以擴大的路。從一位周遊各處擴展成十二位。這職事的擴展將產生另一種環境，進一步啟示屬天的王。我們在十章和十二章要看見這環境和這啟示。為著主的職事，主職事的繼續，尤其是主職事的擴展，我們感謝祂。乃是藉著職事產生一種環境，把君尊的基督啟示出來。

逼迫和應付逼迫的路

在十六、十七節，主豫言逼迫要從猶太教臨到使徒。屬天的王在這裏說到使徒要受猶太教逼迫的豫言，指明祂藉著使徒傳福音所建立的國，要被猶太教所棄絕。這也證明祂的國不是屬地的，乃是屬天的。

一 使徒受差遣如同綿羊進入狼中間

十六節說，『看哪，我差遣你們去，如同綿羊在狼中間；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，純真像鴿子。』主的使徒，如同綿羊在狼中間，雖不是蛇，卻需要靈巧像蛇，以逃避狼的傷害；但要純真像鴿子，毫不攙有任何惡意，絕不傷害別人。

二 被交給議會，並在會堂裏被鞭打

主的話啟示，全世界都在仇敵霸佔的手下，因而反對神的經綸。整個世界，無論是猶太世界或外邦世界，都反對神的國。十七節說，『且要提防人；因為他們要把你們交給議會，也要在他們的會堂裏鞭打你們。』這節指明連猶太國都完全被神的仇敵侵佔了。當主耶穌在地上時，猶太國名義上屬於神，實際上卻不然。所以在十七節，主說到來自議會和會堂的逼迫。在以色列人當中，議會乃是最高的法庭，其功用是監督猶太人遵守舊約的律法。會堂是將神的話教導以色列人的地方。主暴露議會和會堂反對神的經綸，這是非常有意義的。祂說，祂的使徒，祂所差遣的人，要被交給議會，並且要在會堂裏被鞭打。會堂顯然不是戲院、賭場或偶像廟宇。就某種意義說，會堂是神聖的地方，是將神的聖言教導神子民的地方。然而主說，諸天之王的使徒甚至要在會堂裏被鞭打。藉此我們看見，會堂已成了何等邪惡的東西。雖然猶太人到會堂去學習神的話，但會堂裏的人卻逼迫了屬天君王的使徒。不僅如此，為著監督以色列人遵守聖經而組成的議會，也是反對屬天君王之使徒的地方。

主耶穌不是先來到外邦世界，乃是來到被公認為神的聖民的國家。這國家有聖經、聖城、聖殿、聖祭司體系、以及聖祭物。祂來到這國家的目的是要建立諸天的國。似乎這不該有甚麼困難。但這位屬天之王差遣祂的使徒去擴展祂職事的時候，卻警告他們說，祂差遣他們去，如同綿羊在狼中間。

因此主說，他所差遣的人如同綿羊在狼中間，他們必須靈巧像蛇，純真像鴿子。狼攻擊的時候，受差遣的人必須像蛇一樣靈巧的逃避，同時，他們也該像鴿子一樣不傷害人。

三 被送到官長和君王面前，為屬天的王作見證

十八節說，『並且你們要為我的緣故，被送到官長和君王面前，對他們和外邦人作見證。』毫無疑問，這是指外邦人。因此，主指明神的國不僅要受到猶太宗教世界的反對，也要受到外邦世俗世界的反對。最終，使徒被送到羅馬官長和君王面前。他們遭受逼迫，並且他們成了見證。這啟示宗教世界和政治世界同樣反對諸天的國，因為二者都在神仇敵霸佔的手下。屬天之王的心意是要在地上的宗教和政治領域裏，建立祂的國。這必定會引起反對和逼迫。

在十九、二十節主說，『但他們把你們交給人的時候，你們不要憂慮怎麼說，或說甚麼；因為在那時刻，自會賜給你們當說的。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，乃是你們父的靈在你們裏面說話。』使徒不僅有屬天君王的權柄，（太十1，）也有他們父的靈。王的權柄對付污靈和疾病；父的靈對付反對者的逼迫。主囑咐受差遣的人，他們遇見逼迫的時候，不要憑自己說話。祂似乎說，『不要憂慮，也不要憑自己說話。你們父的靈與你們同在。』只要我們有主的靈，我們就有主的同在。這裏主的同在，就是為著說話的靈。我們應該學習不憑自已面對逼迫，學習轉到我們的靈裏，信靠內住的靈。我們必須相信父的靈與我們同在，並且祂要應付反對者和逼迫者。這件事不容易學。我們必須不憑自己面對逼迫和攻擊，而該轉到我們的靈裏，就是神的靈居住之處。我們必須信靠祂，讓祂引導我們，為我們說話。

四 被親人恨惡

主也告訴祂所差遣的人，他們要被親人恨惡。二十一節說，『並且弟兄要把弟兄，父親要把兒女，交到死地；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，害死他們。』為傳揚國度的福音，而作屬天君王的使徒，必須忍受與最親密之人關係破裂的痛苦。

二十二節主繼續說，『你們還要因我的名，被眾人恨惡；惟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』這裏的得救，意思不是蒙拯救不下地獄。這裏的得救，可以指蒙拯救脫離恨惡我們的人，但至終是指蒙拯救進入諸天之國的實現裏；這是給得勝信徒的賞賜，是蒙拯救脫離千年國裏時代的懲罰，與以弗所二章八節所啟示永遠的救恩不同。

五 從這城逃到別城

二十三節說，『但幾時人在這城逼迫你們，就逃到別城去；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以色列的城邑，你們還沒有走完，人子就來了。』在基督釘十字架前，十二使徒傳福音時，這話還沒有應驗，乃是到大災難時纔應驗。（太二四21。）十七至二十三節所豫言的，和二十四章九至十三節很相似。在這裏，屬天的王差遣使徒向猶太人傳國度的福音。祂復活後，差遣使徒向外邦人傳福音。到外邦人得救的數目添滿了，祂要差遣使徒再向猶太人傳國度的福音。那時這話要應驗，祂就要來了。

六　不高過老師

在二十四節，王對祂所差遣的人說，『門徒並不高過老師，奴僕也不高過主人。』根據上下文，這話是指使徒在遭受逼迫的事上，不能高過主，因祂受的逼迫已到了極點。

二十五節說，『門徒和他的老師一樣，奴僕和他的主人一樣，也就彀了。人既稱家主為別西卜，何況他的家人？』別西卜意蒼蠅之王，是以革倫神的名。（王下一2。）猶太人由於蔑視，將這名改為巴力西卜，意糞堆之主，用以指鬼王。（太十二24，27，可三22，路十一15，18～19。）猶太宗教裏領頭的法利賽人，辱罵屬天的王，說祂是靠著鬼王趕鬼。（太九34。）這個最褻瀆的名稱，表達出他們最強烈的反對和棄絕。

七 不要怕逼迫者，乃要在房頂上宣揚屬天之王的信息

在二十六、二十七節，王告訴祂所差遣的人，不要怕逼迫者，乃要在明處講說，在房頂上宣揚。在二十八節祂說，『不要怕那些殺身體，卻不能殺魂的；惟要怕那能把魂和身體都滅在火坑裏的。』神是惟一能把人的魂和身體都滅在火坑裏的。這話含示，受主差遣的使徒若不忍受逼迫，將來就要受神的管教。這要發生在來世，基督審判臺前的審判之後，那時信徒要得賞賜或受責罰。（林後五10，啟二一12。）

在三十二、三十三節主說，『凡在人面前，在我裏面承認我的，我在我諸天之上的父面前，也必在他裏面承認他；凡在人面前不認我的，我在我諸天之上的父面前，也必不認他。』這話是屬天的王對祂所差遣去傳國度福音的使徒說的。祂豫言他們會受逼迫。（太十17，21～23。）若有人在受逼迫時不認祂，祂也要不認這人。這要發生於祂回來時。（太十六27。）那時被祂否認還是承認，要斷定祂的使徒是否配得賞賜，在來世進諸天的國。這裏王似乎說，『你若害怕這逼迫，在逼迫者面前不承認我的名；當我回來，千年國開始時，我在父面前也必不承認你的名。』這就是說，這樣的人要被扔在外面黑暗裏，（太二五30，）不會有分於國度的實現。

王帶來的攪擾，與跟從祂的十字架道路

一 屬天的王來，不是給地上帶來和平，乃是帶來刀劍

在三十四節主耶穌說，『不要以為我來，是給地上帶來和平；我來並不是帶來和平，乃是帶來刀劍。』全地都在撒但的霸佔之下。（約壹五19。）屬天的王來呼召一些人脫離撒但的霸佔，這必然引起撒但的反對。撒但煽動在他霸佔之下的人，與屬天之王所呼召的人爭戰。因此，祂來不是帶來和平，乃是帶來刀劍。為著建立諸天的國，在諸天的國和世界的國之間必定有對抗，這兩國不能共存。因著屬天的王正在地上建立祂的國，這兩國之間的爭戰就不能避免。

在三十五、三十六節主說，『因為我來是叫人不和：兒子反他的父親，女兒反她的母親，兒媳反她的婆婆；人的仇敵就是自己家裏的人。』霸佔人的撒但，煽動人與屬天之王所呼召的人爭戰。這爭戰甚至在他們的家人中間進行。屬天的蒙召者在家中要受親屬的攻擊，因那些親屬仍留在那惡者霸佔的手下。當有些人受到屬天君王的吸引，被祂抓住，定意要跟從祂時，他們家中也許就有人受到撒但的煽動，與他們爭戰，甚至殺害他們。

受主差遣的人必須領悟，逼迫等著他們。主耶穌沒有把我們留在黑暗裏。反之，祂非常清楚的告訴我們一切的情況。猶太國滿了反對者，甚至受差遣者的親人也要起來反對；他們甚至要殺害屬天君王的跟從者。

二 跟從屬天之王的路

1 不要愛親人過於愛祂

三十七至三十九節有跟從屬天君王的路，在三十七節主說，『愛父母過於愛我的，配不過我；愛兒女過於愛我的，配不過我。』我們的愛必須絕對為著主，我們不該愛別的過於愛主。祂是最配得我們愛的那一位，我們必須配得過祂。

2 背起十字架並跟從祂

三十八節繼續說，『不背起他的十字架，並跟從我的，也配不過我。』基督領取父的旨意釘了十字架。（太二六39，42。）當祂受浸時，祂已經算是釘十字架了。從那時起，祂就背著自己的十字架，實行神的旨意。祂所呼召的人是與祂聯合為一的。祂要求他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，並跟從祂；這就是要他們將自己擺在一邊，而接受神的旨意。這要求他們不惜任何代價，先把愛給祂，使他們能配得過祂。

3　為祂的緣故喪失魂生命

三十九節說，『得著魂生命的，必要喪失魂生命；為我的緣故喪失魂生命的，必要得著魂生命。』得著魂生命，就是讓魂得著享受，不讓魂受苦。喪失魂生命，就是使魂失去享受而受痛苦。跟從屬天君王的人，若讓他們的魂在今世得著享受，就會叫他們的魂在要來的國度時代裏失去享受。他們若為王的緣故，在今世讓他們的魂失去享受，就會叫他們的魂在要來的國度時代裏得著享受，就是與王同享治理全地的快樂。（太二五21，23）

王與受差者是一

一 接待屬天之王的使徒，就是接待王

十章四十節至十一章一節說到與屬天君王聯合的事。四十節說，『接待你們的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的，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。』使徒為屬天的君王所差遣，既受了祂的權柄（太十1）與平安，（太十13，）並且有父的靈住在他們裏面，（太十20，）且在王的苦難（太十22，24～25）和受死（太十21，34～39）上與祂聯合，就與祂是一。因此，人接待他們，就是接待祂。我們要與屬天的王有這樣的聯合，就需要不惜任何代價，愛祂勝過一切，並走十字架的窄路跟從祂，如三十七至三十九節所啟示的。受差遣的人不僅有王的權柄、平安和父的靈，並且與王是一，與祂聯合。接待王所差遣的人，意思就是接待王自己，因為受差遣的人與王聯合。這對受差遣的人乃是鼓勵。在主的恢復裏，我們有權柄、平安、那靈，並且與我們的王聯合。我們與祂是一。凡接待我們的，就是接待王；凡棄絕我們的，就是棄絕王。這不是微不足道的事，乃是非常嚴肅的。我們都需要確信，我們有權柄、平安、那靈，並且與王聯合。這一切都是為著擴展王的職事。今天王仍在擴展祂的職裏，我們乃是帶著權柄、平安、那靈，並與王聯合的受差者。

二 接待申言者或義人的賞賜

四十一節說，『因申言者的名接待申言者的，必得申言者的賞賜；因義人的名接待義人的，必得義人的賞賜。』申言者是為神說話並說出神的人。義人是為著國度尋求義、實行義、並為義受逼迫的人。（太五6，10，20，六1。）屬天的王就是這樣一位受神差遣的申言者，（申十八15，）也是這樣一位義人。（徒三14。）祂所差遣的使徒既然與祂聯合為一，他們也就是這樣的申言者和義人。因此，凡接待他們的，就是接待祂，必要得著賞賜。接待申言者的，就聯於申言者的話；接待義人的，就聯於義人的義。因此，他們必得申言者和義人所得的賞賜。

王所差遣出去的人是申言者，也是義人。申言者總是帶著神的話而來，義人總是帶著義而來。你若接待申言者，就必得著神的話；你若接待義人，就必得著他的義。得著神的話和義是何等美好！這會幫助我們進入今天國度的實際，以及將來國度的實現。

三 把一杯涼水給小門徒喝的賞賜

四十二節說，『無論誰，因門徒的名，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，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絕不會失去他的賞賜。』這賞賜要在要來的國度時代賜給人。（路十四14。）

屬天的王在諸城中施教並傳道

馬太十一章一節說，『耶穌吩咐完了十二個門徒，就離開那裏，在他們的諸城中施教並傳道。』主選差了十二個人，差遣他們去擴展傳揚國度之後，祂自己就繼續盡職，在諸城中施教並傳道。

